
河北省威县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公告

冯张武（身份证号1304811985******15）、刘方希（身份证号130533198
6******2X）：您在我县社保中心多领失业保险待遇，我单位送达《
责令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决定书》后，您在法定期限内既未申请行
政复议，也未提起行政诉讼，又未履行我单位作出的决定，因无法通过
其他方式送达《退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催告书》，现公告送达。自公
告之日起30日内来我中心（河北省威县市民服务中心三楼）领取，逾期
视为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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